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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联合普肯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普肯、公司”)，证券简

称：联合普肯，证券代码：832415，于2015年5月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

议案》(以下简称“《股份回购方案》”)，联合普肯拟通过要约回购方式，以自有资

金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

券”)作为联合普肯的主办券商，负责联合普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持续

督导工作。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东北证券对联合普肯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现就其申请回购股份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下意见： 

 

 

经核查，联合普肯于 2015年 5月 8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开转让，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公司股票挂牌满 12 个月”

的规定。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2,761,244.11 元，归属于

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174,411.16 元，流动资产 31,375,505.37 元，资产负

债率(合并)14.00%。公司货币资金 568,811.19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17,040,611.

80元。 

根据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按上限 4,183,200 元

计算，约占公司总资产的 12.77%，约占公司净资产的 14.85%，约占公司流动资产

的 13.33%。假设回购资金 4,183,200元全部使用完毕，公司总资产为 28,578,044.

11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3,991,211.16元，每股净资产为 1.19元，

流动资产为 27,192,305.37元，资产负债率 16.05%，流动比率为 5.95，速动比率

为 5.26。公司资本结构稳定，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不会

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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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

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股份回购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

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中“(二)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

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经核查，公司目前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交易。本次要约回购价格为固定价格

1.68元/股。公司拟采用要约回购方式面向公司所有股东回购公司部分股份至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款，符合《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中第三十九条“挂牌公司实施要约回购，应当公平对待公司所有股东”、第

四十一条“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实施”、第四十二条“挂牌公司应当采用现

金方式支付要约回购股份的价款”的等相关规定。 

根据《股份回购方案》，联合普肯本次回购规模、回购资金安排、回购实施期

限等情况如下： 

1、回购规模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2,490,000 股(含 2,490,000 股)，占回购前总

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0.96%。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实际回购的股份将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预计回购股份所需资金

总额不超过 4,183,200元(含 4,183,200元)。 

2、回购资金安排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4,183,200 元(含 4,183,200 元)，具体回

购所需资金总额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所需资金总额为准。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 

3、回购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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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 6 个月。要约期限为自回购要约代码披露的次一转让日起 30 个自然日。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一)如果在回购期限内，使用回购资金总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二)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大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

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期限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九条“竞价或做市方式

回购的实施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如须)通过回购股份决议之

日起算。”的规定及第四十条“挂牌公司实施要约回购，应当符合本细则第十一条、

第十九条的规定。要约回购的要约期限不得少于 30个自然日，并不得超过 60个自

然日。”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联合普肯本次回购股份符合《股份回购实施细则》的

规定。 

为了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完善公司的资本结构，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战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2,490,000 股(含 2,490,000 股)，占回购前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过 10.96%。公司将依法注销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方式（原为协议转让方式），自 2015 年 5 月 8

日挂牌以来，仅 31个交易日存在交易，总成交量为 218,985股、交易额为 609,942

元，交易均价为 2.79 元/股，股票交易并不活跃。公司股票最近一次有成交记录

（2022 年 11 月 11 日）的成交价为 25.64 元/股，成交量为 100 股。202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未发生交易，未产生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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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公司股票无二级市场交易，

无平均收盘价。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参考意义较小。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为

1.30元/股。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 1.24元/股。 

根据公司 2020年、2021年、2022年年度报告以及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为 0.06 元、0.08 元、0.07 元、0.03 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2月 31日和 2023年 6月 30日的资产负债率(合并)

分别为 13.28%、17.65%、18.51%、14.00%。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公司

长期健康发展，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 

综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公司自挂牌以来进行过1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发行新增股份挂

牌日期 

新增前总股份（

股） 

新增股份（股

） 

新增后总股份（

股） 

发行价格（元

/股） 

2019年4月4日 10,000,000 2,710,000 12,710,000 3.00 

公司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方式（原为协议转让方式），自 2015 年 5 月 8

日挂牌以来，仅 31个交易日存在交易，总成交量为 218,985股、交易额为 609,942

元，交易均价为 2.79 元/股，股票交易并不活跃。公司股票最近一次有成交记录

（2022 年 11 月 11 日）的成交价为 25.64 元/股，成交量为 100 股。202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未发生交易，未产生交易价格，

因此，本次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日前 60 个转让日公司股票无二级市场交易，

无平均收盘价。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参考意义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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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30

元/股。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24元/股。 

公司主营业务为面向石油、化工、能源企业提供安全技术咨询与服务。根据新

三板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公司所属行业为：M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M74专业

技术服务业-M749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M7499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 

经选取与公司同属细分行业 M749其他专业技术服务业、业务相近的新三板挂

牌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每股市价（元） 每股净资产（元/股） 市净率 

833333 科雷斯普 0.80 0.15 5.33 

833334 摩尔股份 7.00 3.58 1.96 

873586 精鼎科技 2.30 2.79 0.82 

注：每股市价为2023年8月4日收盘价，当日没有收盘价的按最近交易日收盘价（最近

交易日选取2023年1月1日以来的交易日）。每股净资产数据来源于上述挂牌公司2022年年

报数据。市净率=每股市价/每股净资产。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1.30元/股，若按本次回购价格

1.68元/股计算，公司的市净率为1.29，公司本次回购对应的市净率与上述可比

公司存在一定差异，但在行业波动区间范围内。同行业可比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

、营收、资产、利润规模不同，市净率存在一定差异，参考意义有限。 

截至目前，公司共有 22名股东，可分为发起人股东、股票发行股东以及二级

市场交易新增股东。公司发起人股东共 5名，持股合计为 86.4751%；2019年股票

发行新增股东 14名，持股比例合计为 13.4448%；挂牌后通过股转系统公开交易购

买股票新增股东 3名，持股比例合计为 0.0803%。 

公司挂牌以来权益分派具体情况如下： 

分配时点 股利所属期间 
每10股派现数（

元） 

每10股转增数

（股） 

每10股送红

股数（股） 

2019年10月10日 2019年半年度 - 3.9339 3.9339 

2020年6月19日 2019年年度 1.32 - - 

2022年5月13日 2021年年度 1.76 - - 

2023年6月5日 2022年年度 0.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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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起人股东 

有限公司时期，公司股东投入成本均为 1元/股；2014年 11月 13日，有限公

司以净资产 10,332,419.19元按 1.033241919：1的折股比例折合股份总数 1000万

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挂牌后发起人股东王玉梅、王玉波、韩占武、付香香同时参与了公司第 1次股

票发行，发行价格为 3元/股。考虑公司净资产折股及权益分派后，公司发起人股

东的最高股份持有成本不高于 0.9322元/股，低于此次股份回购价格。 

2、2019年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2019年第 1次股票发行价格 3元/股，扣除 2019年权益分派及 2020年、2021

年、2022 年现金分红后，除发起人之外的认购对象持有股票的成本为 1.2820 元/

股，本次回购价格 1.68元/股高于前述价格，不存在损害认购对象权益的情形。 

3、通过股转系统公开交易新增股东 

挂牌后通过股转系统公开交易购买股票新增股东 3 名，持股比例合计为

0.0803%，系相关股东根据市场公开信息以及对公司的价值判断独立作出的交易行

为。 

综上，结合公司自挂牌以来的定向发行情况，综合考虑到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状况以及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公司最近一年末每股净资产、股东持有

成本等因素，公司本次回购价格合理，高于公司股票发行各股东的持有成本，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不存

在低价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此外，公司本次回购采取要约回购方式，除根据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规定及要求，

限售股份无法参与要约回购的情形外，公司本次回购能够让所有股东都有机会参

与，也可以避免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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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4,183,200 元(含 4,183,200 元)。截至 2023

年 6月 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2,761,244.11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174,411.16元，流动资产 31,375,505.37元，资产负债率(合并)14.00%。

回购价格为 1.68 元/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及金额为准。 

公司目前业务平稳开展，没有大额投资活动；公司短期内没有生产经营扩张需

求，对营运资金无大量需求。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流动性较强

的金融资产。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568,811.19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 17,040,611.80元，可用于回购的资金充沛，因此回购股份减少的资金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按照公司本次回购最高股份数量和 2023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测算，公司相关财务状况回购前后对比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6月30日 回购完成后预计 

货币资金 568,811.19 568,811.19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040,611.80 12,857,411.80 

流动资产 31,375,505.37 27,192,305.37 

流动负债 4,566,985.54 4,566,985.54 

总资产 32,761,244.11 28,578,044.11 

总负债 4,586,832.95 4,586,832.95 

所有者权益 28,174,411.16 23,991,211.16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14.00% 16.05% 

流动比率 6.87 5.95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资产为 28,578,044.11 元，所有者权益为

23,991,211.16 元，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16.05%，流动比率为 5.95。本次回购

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有限，虽然公司资产负债率较回购前小幅上升，流动比率

下降，但不会对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由于本次回购价格为 1.68元/股，根据本次回购上限为 2,490,000股，拟注销

股份上限为 2,490,000 股。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母公司的盈余公积为

1,607,593.96 元，资本公积为 511,866.66 元，未分配利润为 1,228,807.51 元，

本次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后对应的会计处理，不会导致减少公司的未分配利

润，不存在变相超额利润分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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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联合普肯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经营

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本次回购方案符合《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具

有可行性。 

根据联合普肯披露的拟回购股份数量区间及用途，如本次回购达到数量上限，

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为： 

类别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5,787,509 69.52% 15,787,509 69.52%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6,922,464 30.48% 4,432,464 19.52% 

3.回购专户股份 0 0% 2,490,000 10.96%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等 
0 0% 0 0% 

——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0 0% 2,490,000 10.96% 

总计 22,709,973 100% 22,709,973 1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3/7/31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截至目前，公司为基础层挂牌公司，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股

东人数等变动不会触发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分层管理相关规定中各市场层级的退出

情形，公司不存在可能触发降层情形。

（一）聘请第三方情况 

经核查，主办券商于本次股份回购项目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

行为的情形，亦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根据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公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行为的

情形，亦不存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的情形。 

（二）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股东大

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方案，将导致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无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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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本次回购方案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没有股东接受回购

要约，导致股份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四）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

事项等原因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五）由于回购期限较长，敬请投资者及时并持续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各类公

告，了解相关事项及风险。 

主办券商已经按照《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联合普肯本次股份回购

进行了必要核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同时，主办券商

提请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本次股份回购的后续操作，加强对回购交易指令

的管理，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禁止泄露，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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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联合普肯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性意见》的盖章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月    日 


